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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25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 2025 年 4 月 2 日通过的决议 

 58/6. 神经技术与人权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

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22 年 10 月 6 日关于神经技术与人权的第 51/3 号决议以及

理事会其他所有相关决议，包括 2023 年 4 月 3 日关于精神健康与人权的第 52/12

号决议、2023 年 7 月 14 日关于新的和新兴数字技术与人权的第 53/29 号决议、

2023 年 10 月 12 日关于数字时代的隐私权的第 54/21 号决议、2024 年 7 月 10 日

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第 56/7 号决议以及 2024 年 10 月 11 日关于在互联网上促

进、保护和享有人权的第 57/29 号决议， 

 重申务应促进和保护每个人分享科学进步及其惠益的权利， 

 认识到普遍、切实的连通和负担得起的接入在释放数字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全

部潜力以弥合所有数字鸿沟和加快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 

 意识到新的数字技术和新兴数字技术能成为促进发展的关键助力，强调有必

要弥合所有数字鸿沟，以确保人人均能不受任何歧视地享受新的数字技术和新兴

数字技术带来的惠益， 

 回顾国家负有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和首要责任；《工商企业与

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规定，国家负有保护人

权的义务，而包括技术公司在内的企业负有尊重人权的责任，包括通过评估实际

 

联 合 国 A/HRC/RES/58/6 
 

 

大 会  
Distr.: General 

3 April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HRC/RES/58/6 

2 GE.25-05313 

和潜在的人权影响、整合评估结果和就评估结果采取行动、跟踪应对措施以及通

报如何应对影响等方式恪尽人权职责， 

 铭记神经技术允许借助除其他外可用于访问、监控、调整和改变人的神经系

统和心智的设备和程序将人脑直接与数字网络连接，其作用和影响还有待充分了

解， 

 认识到神经技术可在人类健康和创新方面大有可为，但与此同时，继续发展

神经技术的某些应用，可能会带来若干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并对人的尊严和

自主权产生影响，因而有必要在这方面确保切实有效地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 

 又认识到神经技术有望创造多种机会，包括加强沟通、支持教育和学习、提

高可及性和流动性、促进包容和拥抱神经多样性、促进精神健康和福祉、为管理

疼痛提供新的可能性以及促进脑机接口方面的创新， 

 关切地注意到神经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身体的完整性和精神的完整性以及保护

人权带来了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思想自由的权利，隐私

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以及获得公正审判和基本程序保障的权利，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关于神经技术的伦

理问题的报告指出，神经技术改变神经系统且有可能改变心智的潜力越来越大，

包括以侵入性、普遍性的方式改变，因而有必要考虑人体的完整性，尤其是大脑

和心智的完整性， 

 意识到有必要让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均能在无歧视、可负担的条件下

获得符合人权且安全可靠的神经技术，并确保在实践当中切实有效地保护其人格

尊严和权利免受开发和实施阶段的消极作用和滥用妄为影响，与此同时也确保能

受益于神经技术者可出于健康和医疗目的利用神经技术， 

 强调对人体采取的所有神经技术干预措施，均应始终要求获得事先在知情情

况下自主表示的真实、透明、有效且明确的同意，且上述同意可随时撤销；必须

确保切实有效地保护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免于接受他们无法表示同意的医

学治疗和医学研究， 

 注意到秘书长在 2021 年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1 中指出，应考虑

更新或明确人权框架和标准的适用问题，以触及前沿问题，并防止数字或技术领

域的危害，包括防止神经技术领域的危害， 

 又注意到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曾着重指出，虽然神经技术的进步为治

疗某些疾病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其某些应用可能导致改变或操纵大脑里的想

法，从而影响思想自由权，2 

 还注意到隐私权特别报告员曾着重指出，在设计和使用神经技术以及处理和

安全地管理神经数据时，有必要以不歧视原则为特别关注重点，切实有效地保护

人权，包括隐私权在内，3 

  

 1 A/75/982. 

 2 见 A/76/380。 

 3 见 A/HRC/58/58。 

https://docs.un.org/zh/A/75/982
https://docs.un.org/zh/A/76/380
https://docs.un.org/zh/A/HRC/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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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秘书长曾指出，神经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潜在应用也令人关切，4 

 又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就神经技术的伦理问题制定建议的工

作，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神经技术对儿童权利的影响开展调查的工作， 

 考虑到运用现有人权框架应对神经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抓住神经技术带来的机

遇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注意到上述技术可能缺乏适当的监管，并认识到有必要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解决其对人权的不利影响， 

 1. 欢迎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关于神

经技术在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方面的影响、机遇和挑战的报告5； 

 2. 请咨询委员会就将现有人权框架适用于神经技术的构思、设计、开

发、测试、使用以及部署起草一套建议性指南并提交理事会第六十四届会议； 

 3. 又请咨询委员会在起草上述建议性指南时征求并考虑所有利益攸关方

的意见和建议，并借鉴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已经开展的工作在内；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各条约机构以及人权理事会各项特别程

序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对神经技术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影响给予

应有的考虑； 

 5.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25 年 4 月 2 日 

第 55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4 见 A/79/296。 

 5 A/HRC/57/61. 

https://docs.un.org/zh/A/79/296
https://docs.un.org/zh/A/HRC/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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